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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民國 110 年臺北市稅收為 766.86 億元，為近十年除 104 年 768.23

億元最高外之次高，雖受疫情影響，但影響程度相對較低；各稅目中

僅地價稅、使用牌照稅及娛樂稅受疫情影響為負成長。為了解疫情帶

來的經濟衝擊對稅收之影響，本文爰蒐集整理近十年臺北市稅收實徵

淨額、年成長率及其影響原因進行分析，供各界參考。 

壹、前言 

由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迅速在全球擴散，

而國內隨著本土疫情升溫，臺北都會區於民國 110 年 5 月 15 日起進

入第三級防疫警戒。 

為了解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對稅收之影響，本篇整理近 10 年臺

北市地方稅收各稅實徵淨額及年成長率，探討各稅近 10 年稅收變化

及主要影響原因。 

貳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之稅負紓困

措施 

一、疫情警戒等級概況 

衛生福利部於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起公告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」（COVID-19）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，110 年 5 月初疫情迅速蔓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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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全國各縣市，本土病例遽增，5 月 15 日臺北市和新北市進入第三

級警戒1，指揮中心於 5 月 19 日全國升級至第三級警戒，7 月 27 日全

國降為第二級警戒。 

二、臺北市因應疫情之稅負紓困措施 

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110 年 5 月 28 日推出 9 大短期紓困措施，其

中涉及稅負措施說明如下2： 

（一）延稅 

房屋稅、娛樂稅、牌照稅、印花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營業額

減少達 15%者、出租自有不動產之房東，減收租金比例達 15%者

或依中央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接受紓困者，可向臺北市稅捐

稽徵處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。 

（二）降稅 

1.房屋稅:因疫情影響停業或禁止內用等而致營業面積縮減

者，稅率由營業用 3%調降為非住家非營業用 2%。 

2.牌照稅:車輛如長時間不擬使用時，使用牌照稅按實際使用

日數計徵。 

3.娛樂稅停業免徵:配合臺北市防疫措施強制停業之業者或娛

樂場所，停止課徵停業期間之娛樂稅。 

4.娛樂稅減半課徵:臺北市自民國 109 年 12 月至 111 年 6 月娛

樂稅徵收率減半課徵。 

 

 
1 除關閉休閒娛樂場所外，同時關閉觀展觀賽場所，包括展覽場、電影片映演場所（戲院、電影

院）、集會堂、體育館、活動中心、展演場所（音樂廳、表演廳、博物館、美術館、陳列館、

史蹟資料館、紀念館）、室內溜冰場、室內游泳池、遊樂園、專營兒童遊戲場及其他類似場所。

以及教育學習場域，包括社區大學、樂齡學習中心、訓練班、K 書中心、社會教育機構(社會教

育館、科學教育館、圖書館)及老人共餐活動中心等其他類似場所。 
2 摘自 13-7 臺北市政府施政報告-財政（110 年度重要施政成果-因應 110 年嚴重特殊船性肺炎推

出短期紓困措施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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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  明：稅捐收入不含罰鍰收入、成長率係指地方稅稅課收入實徵淨額相較上一年之成長
率。 

 

參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警戒下稅收影響

分析 

地方稅各稅目實徵淨額變動主要係受國內相關政策影響，近十年

臺北市地方稅稅收狀況，除民國 105 年至 107 年受房地合一實施後效

應、公告地價及土地公告現值調降影響，成長率為負成長外，其餘均

為正成長，109 年至 110 因疫情衝擊及稅負紓困措施，雖成長率下降

但仍維持正成長（詳圖 1、圖 2）。 

以下分析各稅近十年稅收影響原因，進而了解在疫情衝擊下，各

稅收變化情形。 

圖 1 近十年臺北市稅捐收入實徵淨額及成長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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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近十年臺北市地方稅各稅目實徵淨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地價稅3 

近十年臺北市地價稅實徵淨額大致呈現上升趨勢，觀察各年成長

率，以民國 105 年 33.83%最高，107 年-7.23%最低（詳圖 3），其成長

率受以下原因影響： 

（一）公告地價調整4 

公告地價調整以民國 105 年調漲幅度最大為 30.38%，致 105

年正成長率為 33.83%；107 年調降幅度為-6.12%，致 107 年負成

長率為-7.23%。 

（二）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 

民國 108 年因臺北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減

 
3 依土地稅法第 14 條規定，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應按申報地價，依法徵收地價稅。故地價稅係

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於持有土地的期間根據公告地價課稅。 
4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規定（該條文經 106 年 5 月 1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56451 號令修

正公布，將重新規定地價期間由每 3 年調整一次改為每 2 年調整一次）：「規定地價後，每 2 年

重新規定地價 1 次。但必要時得延長之。重新規定地價者，亦同。」及第 17 條規定：「已規定

地價之土地，應按申報地價，依法徵收地價稅。」因此，自 107 年起已規定地價地區，至少每

2 年應重新規定地價，並於 1 月 1 日公告，是為公告地價，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之依據。 

206.70
220.86 224.48 220.40 

294.96 297.96 

276.43 272.65 278.43 271.40 

163.97 

189.73 190.67 

257.68 

167.69 
156.16 154.55 

180.83 180.71 188.24 

118.60 119.76 122.17 

141.95 152.73 
156.26 144.32 

147.95 150.90 157.87 

68.28 69.50 71.14 74.00 74.80 75.06 75.02 75.08 74.33 73.90 

17.31 17.15 16.51 
26.13 

15.72 15.10 15.49 16.47 18.93 19.89 

44.79 43.82 45.59 45.29 44.94 45.79 49.61 50.74 52.72 54.95 

2.24 2.29 2.35 
2.78 

2.38 2.56 2.73 2.68 1.49 0.61 
0

50

100

150

200

250

300

350

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

地價稅
土地增值稅
房屋稅
使用牌照稅
契稅
印花稅

年

億元 

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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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地價稅追溯自 106 年起適用，致 108 年為負成長率為-1.36%。 

（三）因應疫情稅負措施（延稅）影響 

民國 110 年度實徵淨額較 109 年度減少 7.03 億元，負成長率

為 2.53％，係因受疫情影響，申請延分期繳納稅款所致。 

圖 3 近十年地價稅實徵淨額及成長率 

 

二、土地增值稅5 

近十年臺北市土地增值稅實徵淨額，以民國 104 年 258 億元最多

外。觀察各年成長率，以 104 年 35.14%最高， 105 年-34.92%最低（詳

圖 4），其成長率受以下原因影響： 

（一）受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與實價登錄制度影響 

民國 101 年因受特種貨物及勞務稅6與實價登錄制度7影響，當

 
5 土地增值稅為對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之稅捐。 
6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，係對不動產短期交易、高額消費貨物及勞務進行課稅，稅收用

於社會福利支出，照顧弱勢，民國 100 年 6 月起予以課徵，致 101 年不動產短期交易減少。 
7  實價登錄制度係立法要求不動產買賣雙方、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相關業者應於不動產買賣案

件，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資訊和成交價格，於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起實

施，101 年不動產交易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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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不動產短期交易減少，致稅收成長率為為-5.80%。 

（二）受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影響 

民國 104 年因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施行8，當年下半年起

不動產交易情形熱絡，致稅收成長率為 35.14%。而 105 年則因實

施後交易量萎縮，及公告現值調降等影響，使得移轉件數大幅減少，

致稅收成長率為-34.92%。 

（三）土地公告現值調整9 

近十年土地公告現值僅民國 106 年、107 年度平均調降分別為

2.43％、1.76％，成長率分別為-6.88%、-1.03%，其餘各年均調升，

成長率為正成長。 

圖 4 近十年土地增值稅實徵淨額及成長率 

 

 
8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於 105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9 每年 1 月 1 日公告土地現值，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，申報土地移轉現值的參考，並作為

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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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房屋稅10 

近十年臺北市房屋稅實徵淨額呈現穩定成長趨勢，觀察各年成長

率以民國 104 年 16.19%最高，僅 107 年為負成長（詳圖 5），其成長

率受以下原因影響： 

（一）實施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11 

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（採逐

「棟」認定），致 101 年稅收成長率為 9.16%。 

（二）調整房屋構造標準單價等其他住家用稅率12（又稱為囤房

稅13） 

民國 103 年調高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價等因素，致 104 年稅

收成長率分別為 16.19%；而 107 年則因實施新標準單價房屋 6 年

緩漲機制14及其他措施15，致該年稅收成長率為-7.64%。 

（三）疫情衝擊及因應疫情之稅負措施影響 

民國 110 年度配合防疫降稅措施，惟因 109 年度因疫情影響

 
10 依房屋稅條例第 3 條規定，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

築物為課徵對象。 
11.1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（原採逐「棟」認定，於 103 年 7 月 1 日起改

採按「戶」認定），高級住宅加價課稅係針對高級住宅所有權人加重課徵其房屋稅，且不只課

徵一次，而是每年開徵之房屋稅均按加價計算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。 
12 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起調高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價、調整房屋路段率、提高非自住之其他供

住家用與供私人醫院、診所及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之房屋稅率。 
13立法院於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完成「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修正條例」修法，提高「住家非自住用」

房屋稅稅率，稅率由 1.2%至 2.0%提高為 1.5%至 3.6%，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

訂定差別稅率。為因應房屋稅條例修正，臺北市配合修正「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」於 103

年 11 月 3 日公布，溯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依「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

用認定標準」第 2 條規定，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同時符合下列情形屬供自住使用： 

一、房屋無出租使用。 

二、供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。 

三、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 3 戶以內。 
14.考量臺北市自 103 年 7 月起調高新、增、改建房屋的標準單價,且漲幅為原來標準單價的 1.6

倍，經實施 3 年檢討，為減緩適用新標準單價房屋因一次性大幅調整，產生稅負遽增的衝擊，

臺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06 年會議審議通過並經臺北市 106 年 1 月 23 日公告，自 106 年

7 月 1 日起，凡適用 103 年 7 月起新標準單價表的房屋，該標準單價按 70%計算，之後每 2

年遞增 10%，採計 6 年緩漲(106 年 7 月起至 112 年 6 月止)，致 104 年稅收成長率為 16.19%。 
15 民國 107 年因實施新標準單價房屋 6 年緩漲機制、高級住宅改採固定比率加價、適用新標準

單價的房屋取消中央空調等加價項目、採用新的折舊率及地上權房屋路段率調降及全國單一自

住房屋稅基調降等調整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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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延分期案於本年度繳納，致 110 年稅收成長率為 4.62%。 

圖 5 近十年房屋稅實徵淨額及成長率 

 

四、使用牌照稅16 

近十年臺北市使用牌照稅實徵淨額大致呈現微幅增加趨勢，觀察

各年成長率，以民國 104 年成長率最高為 4.02%，其成長率受以下原

因影響： 

（一）使用牌照稅法規修正17 

民國 104 年受使用牌照稅法修正規範，致 104 年稅收成長率

為 4.02%。 

（二）配合臺北市電動車免徵使用牌照稅 

為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車輛，扶植國內電動車輛相關產業與

建構永續發展環境，臺北市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機動車輛免徵使

 
16 使用牌照稅係對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，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。 
17 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身心障礙者免稅規定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，供身障者使用

免徵使用牌照稅的車輛，限制須為身障者本人、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，與修法

前車主與身障者只要有親屬關係即可享有免稅的規定不同，同時規定身障者使用之自用小客

車及貨車車輛汽缸總排氣量超過 2,400cc 應繳納使用牌照稅，與修法前無限制車輛汽缸總排氣

量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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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牌照稅期間，為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（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車

自 101 年 1 月 6 日）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，致民眾轉購買電

動機車增加，致 107、109、110 年稅收成長率分別為-0.04%、-1.00%

及-0.58%。 

（三）疫情衝擊及因應疫情之稅負措施影響 

已領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因受疫情影響，可

免徵或延稅，致 109、110 年稅收成長率分別為-1.00%及-0.58%。 

圖 6 近十年使用牌照稅實徵淨額及成長率 

 

五、契稅18 

近十年臺北市契稅實徵淨額以 104 年 26.13 億元最多，觀察各年

成長率，以民國 104 年成長率最高為 58.31%；105 年-39.83%最低、

（詳圖 7），其成長率受以下原因影響： 

（一）受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與實價登錄制度影響 

民國 101 年不動產交易量受特種貨物及勞務稅、實施實價登

 
18 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，均應申報繳納契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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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制度影響，致 101 年~103 年稅收成長率均受其影響。 

（二）受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及調整房屋構造標準單價影響 

民國 104 年下半年起因受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於 105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影響，致 104 年稅收成長率為 58.31%；而 105 年則

因實施後，不動產交易量縮，移轉件數大幅減少，致當年稅收成長

率反轉下降為-39.83%。 

民國 106 年、107 年因適用新標準單價房屋調降房屋稅基19，

該類房屋之契價亦隨之調降，致 106 年稅收成長率為-3.93%；107

年則因契稅申報移轉件數當年較上年度增加，致當年稅收成長率

為 2.54%。 

圖 7 近 10 年契稅實徵淨額及成長率 

六、印花稅20 

近十年臺北市印花稅實徵淨額以民國 107 年至 110 年實徵淨額

變動幅度較大。觀察各年成長率，以 107 年成長率最高為 8.34%，以

 
19 臺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06 年會議審議通過並經臺北市 106 年 1 月 23 日公告，自 106 年

7 月 1 日起，凡適用 103 年 7 月起新標準單價表的房屋，該標準單價按 70%計算，之後每 2

年遞增 10%，採計 6 年緩漲（106 年 7 月起至 112 年 6 月止）。 
20 印花稅課徵範圍為銀錢收據、買賣動產契據、承攬契據、典賣、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等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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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年-2.17%最低（詳圖 8），其成長率會受不動產交易量及印花稅應

稅憑證檢查作業等因素影響。 

圖 8 近 10 年印花稅實徵淨額及成長率 

七、娛樂稅21 

觀察各年成長率，以 104年成長率最高為 18.39%， 110年-59.06%

最低，其成長率受以下原因影響： 

（一）受經濟景氣影響 

民國 101 年經濟景氣較 100 年低迷，致當年稅收成長率反轉

下降為-8.07%。 

（二）受有無臨時性娛樂表演活動及大型活動影響 

民國 104 年、106 年~107 年有大型的臨時性娛樂活動，致該

 
21 娛樂稅，就下列娛樂場所、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： 

一、電影。 

二、職業性歌唱、說書、舞蹈、馬戲、魔術、技藝表演及夜總會之各種表演。 

三、戲劇、音樂演奏及非職業性歌唱、舞蹈等表演。 

四、各種競技比賽。 

五、舞廳或舞場。 

六、高爾夫球場及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。 

前項各種娛樂場所、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不售票券，另以其他飲料品或娛樂設施供應娛

樂人者，按其收費額課徵娛樂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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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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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稅收成長率分別為 18.39%、7.67%、6.48%。 

由於配合防疫措施自民國 109 年 3 月 19 日零時起，限制非本

國籍人一律限制入境，連帶減少許多大型演出活動，致 109、110

年娛樂業營收減少影響成長率。 

（三）疫情衝擊及因應疫情之稅負措施影響 

民國 109 年~110 年係因疫情對國內經濟、社會造成衝擊，娛

樂業營業收入大幅減少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應停業之娛樂業，依公

布停業日期或查得資料停止課徵停業期間娛樂稅，另臺北市政府

自 109 年 12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娛樂稅徵收率減半課徵，

致該年稅收成長率下降，分別為-44.33%、-59.06%。 

圖 9 近十年娛樂稅實徵淨額及成長率 

肆、結語 

對地方政府而言，須依賴財政收入以支援政務推行達成施政目

標，而這波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對稅捐收入而言，影響程度相對較低，

總結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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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民國 110 年臺北市地方稅收實徵淨額為近十年之次高點，僅較最

高點 104 年減少 1.37 億元；各稅目中僅地價稅、使用牌照稅及

娛樂稅受疫情影響為負成長，餘各稅為正成長。 

二、配合疫情實施相關稅負措施之稅目有地價稅、房屋稅、使用牌照

稅、娛樂稅，其中除房屋稅因疫情影響核准延分期案於民國 110

年繳納，致該年稅收較上年增加外，餘均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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